
105年第4(10-12月)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查核評估結果 

編

號 
申請單位 方案名稱 

准予核銷金額 

(新台幣/元) 
備註 

1 

犯罪被害

人保護協

會福建金

門分會 

犯罪被害人保護週活動 

188,245  

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

志工教育訓練 

第4訪視慰問被害人家屬 

第4志工參與會務活動交通費 

（訪視、宣導等） 

合計 188,245  

 


